


前言 怎样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
黄朴民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
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
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认
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评道：“《孙子》
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在
《兵诀评序》中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
子。”这些评论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
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
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延伸到军
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
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宋代学者戴溪《将鉴论断》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
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
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
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孙子兵
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
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
择。但是，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
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遗憾的是，目前有关
《孙子兵法》的阅读、研究与运用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在这里，谨就怎样阅读和理解《孙子兵法》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
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分享、交流。抛砖引玉，竖个箭靶，不当之处，敬
请方家赐正。

第一，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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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读《孙子兵法》，往往习惯按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
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分门别类，归纳为几个板块，如战争
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思想，等等。这虽然容易、方便，
却难免不尽恰当。具体地说，这属于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简单化图解，
存在着割裂孙子思想有机整体性的弊端，即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
如治军思想，在《孙子兵法》全书中，仅散见于《行军》《地形》《九
地》等少数几篇之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连全书百分之十的篇幅也不
到，与其作战指导理论相比，不构成相对均衡的并立关系（如果换成
《吴子》，治军理论为一大板块倒是完全成立，其书六篇中有《图国》
《治兵》《论将》《励士》四篇重点论述治军）。因此，按现代军事学
科体系来归纳和梳理孙子的思想，显然是有缺憾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实现经典阅读和研究上的“范式”正确选择，即回归经典诞生时代的特
定语境，用古代兵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经典本身，而不宜
用现代军事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去做比附或图解。根据经典的“内在理
路”而非“外在模式”去从事《孙子兵法》一书的阅读与研究——应该
说，这是我们今天更好地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的起点。

《孙子兵法》当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思想体系，其层次结构浑然一
体，逻辑也完全能够自洽。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
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
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很显然，《孙子
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
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
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
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
战行动和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
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
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
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
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
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
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
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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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
结构的序列、设计，注重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梳理、展开，以
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
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
绪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
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的《孙子兵法史证》，其卷
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
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
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
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
三，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
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
浑然一体的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和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做片面的理解。

第二，努力避免出现郢书燕说、移花接木的现象。

这就是孙子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可是，有
些人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
撰或硬拧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乎等
于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
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
了孙子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
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先生的观点就很有代表
性，他认为《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
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为《孙子（和）平
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
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是“慎战”“重战”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当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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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
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
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的一味嗜战、积极
主战有所区别。

我们认为，对《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做全面的、历史性的考
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兵法》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
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研究方式。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
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做出很高的
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合《孙
子兵法》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
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位
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
略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战胜策”与“全胜策”之间的主
次关系。

从《孙子兵法》的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
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
攻篇》，而《谋攻篇》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兵法》一书言简意
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
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做了缜密的阐
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相互保持联系。《孙子兵
法》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而“谋攻”仅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
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
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
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
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兵法》主体思想之所
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固然是
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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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
（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
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
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
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
使敌我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
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
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
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
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
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
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二十万
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
倘若未曾有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显然也不可能迫使台湾郑
经集团放弃抵抗！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
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
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
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
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
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
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不战而屈人
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
地”，具有可操作性！

综观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真正优秀的思想
家对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双重的，都是二元的。如孔
子及其儒家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崇尚“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致力于“祖述尧舜”，但另一方面，头脑却异常清醒，并不想
入非非，汲汲于实现“小康”，以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为鹄（“齐一
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故一再强调“吾从周”，总之，一
切围绕“宪章文武”为中心。在这一点上，孙子也没有例外，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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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孔子等人并无二致，也是二元结构，以“全胜”为理想境界，
以“战胜”为现实对策！

第三，克服诠释过程中的浅尝辄止、似是而非。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怪
异可疑之说”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
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在阅读时
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
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阅读《孙子兵法》的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
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的，尤其是不善于利用相关的最新出土文献资
料，未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学术上积极“预流”。如，传世本《作
战篇》有云：“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
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给缴
获的敌军战车更换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
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军中重要的
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孙子
兵法·军争篇》）。“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
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
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
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
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
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
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如果缴获战车十辆以上，就
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
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战胜敌人的同
时，自己也变得更加强大。从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没有
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卒善而养
之”之“善”，竹简本作“共”。而“共”有“共有”的含义，如祸福
与共，《论语·公冶长》中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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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也可引申为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兵法》全句的文义，很显
然，竹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混合，
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
用，混合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增强自己的力
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
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
书燕说。而今人有据此洋洋洒洒写成孙子“善俘”思想研究之类的文
章，那更属于无中生有。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中作“善”，当属
《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

又如，对“令文齐武”的释读，目前一些常见的观点也是可以斟酌
的。主要的问题，显然是因局囿于传世文本的内容，而未能借鉴和利用
竹简本的资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见于传世本的《行军篇》，
但此句在汉墓竹简本中作“合之以文，济（齐）之以武”。应该说，汉
墓竹简本的文字表述，似乎要优于传世本的表述。

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
特殊团体，军队要确保发挥自身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
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
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
之下，再配合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整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
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
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
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
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
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这
些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
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
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令之以文，齐之
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这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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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和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
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
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
文”更为妥帖，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
也更接近《孙子兵法》原来文字的本相。考竹简本，此句作“合之以
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
为“齐”之借字。因此，其文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合”字
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
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之义。《易·乾文
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之义。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
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令”是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
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意蕴。据此，我们
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
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和军法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
一致。

很显然，按竹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制
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
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
逊色于竹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竹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
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
训》亦云“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竹简本相
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兵法》时
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兵
法》文本与竹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
正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
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
改。

在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时产生歧义，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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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
存在着不少的软肋与短板，因此，不免在理解《孙子兵法》的某些文义
上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了。

这方面，古今有关“诡道”的释读，就明显带有一定的简单化倾
向，甚至可以说是片面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孙子的确讲诡
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
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的有机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讲诡
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
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
艺，良不愧也。”

而一般人的理解，“诡道”就是简单的诡诈之道，所谓“兵以诈
立”“兵不厌诈”，《三十六计》的“声东击西”“上屋抽梯”“瞒天
过海”等就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计谋，以现代的军事概念而言，即战
略欺骗。这也是孙子在后世遭到一些人攻讦的缘由之一。具体地说，对
于孙子以利为本、以诡道为用的战争观念，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提出过非
议，其中大部分是那些戴着儒学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腐儒。他们空谈所
谓“德义服人”的高调，对孙子进步的战争观百般歪曲、大肆否定。这
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儒学冬烘先生们谩骂孙子诡
诈不仁，如陈师道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要求朝廷废黜之。叶
适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说：“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
之不仁也！”高似孙的话说得更为刻薄蛮横：“兵流于毒，始于孙武
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
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
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在他们的眼中，孙武实属十恶不赦的名教
罪人。平心而论，这些论调均系偏颇迂阔之辞，不值得一驳。战争指导
必须以诡诈为原则，空谈“仁义”，只能沦落为宋襄公式的蠢人，贻笑
天下。这乃是最为浅显的道理。

问题在于，现在《孙子兵法》中“诡道”十二法，有的名副其实，

10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黄朴民讲孙子兵法》黄朴民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9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